
关于公开征集图书资料的公告

为加强传承地方历史传统文化档案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

进一步丰富完善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和《安

徽省档案征集办法》有关规定，池州市档案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图书资料。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体现池州特色的图书：重点征集反映池州内容、生活和工

作在池州的人士编写的本土图书资料。

2、池州地方史志类书籍：如地方志、部门志、校志、厂志、

村志、乡（镇）志等，以及各类文史类、地理类、理论类、技术

类等学术著述。

3、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书籍资料：如政府文件汇编、年鉴、

调查报告、统计资料、会议文集等内部出版物，以及具有地方特

色的民间文献、手稿、族谱等。

二、征集方式

1、自愿捐献：本次征集活动以自愿捐献为主。鼓励单位、团

体和个人向市档案馆捐献书籍资料。对捐献单位或个人颁发捐献

证书，其中，确系非常重要或者特别珍贵的图书资料，经专家组

鉴定评审后，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捐献的书籍资料归国家所有，市档案馆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予以保管和利用，并维护捐献者的合法权益。

2、有偿征购：对特别珍贵的书籍资料，所有人有意向出售的，

市档案馆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有偿征购。

3、寄存代管：对于确有保存价值但不愿捐献和出售的书籍资

料，经双方协商，市档案馆可提供寄存保管服务。寄存期间，书

籍资料所有权归寄存者。

三、征集要求

1、内容健康：征集的书籍资料内容应健康向上，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无违法违规内

容。

2、保存完好：书籍资料应保存完好，无明显破损或污渍，确

保信息的完整性和可读性。

3、附带说明：对于特殊或重要的书籍资料，应附必要的文字

说明或背景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利用。

4、版权清晰：确保所征集的书籍资料不存在版权纠纷问题，

或已取得版权所有者的授权。可同步征集电子版本。

四、时间安排

本征集公告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五、联系方式

地址：池州市百牙中路 1 号市档案馆征集编研科

邮编：247000

联系人：陶先生



电话：0566-3268709

电子邮箱：2364208356@qq.com

池州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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